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＞＞車安中心動態 

□協助交通部辦理「監察院考察蘭嶼地區電動機車發展」案 

(一) 考量監察院擬於 111年 6月 16日至 111年 6月 17日至蘭嶼進行電

動車示範據點及推廣措施履勘行程，交通部 111年 4月 27日請本中

心進行相關行程規劃(含邀請電動機車業者參與履勘行程、安排 111

年 5月至蘭嶼試行…等項)。 

(二) 案經 111年 5月 11日邀集國內電動機車業者進行行程說明、試行內

容及相關配套等溝通會議後，計有三家車廠願參與，另亦安排前揭

三家車廠旗下市售車型於 111年 5月 24日至 111年 5月 25日至蘭

嶼進行試行。 

(三) 另為使本案電動機車示範及推廣順遂，交通部分別於 111年 5月 26

日及同(111)年 6月 10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研商監察院蘭嶼電動機車

履勘案行程準備會議，主要說明 111 年 6 月 16 日至 111 年 6 月 17

日電動車推廣履勘之行程及相關配套內容，111年 5月 31日邀集政

府其他行政部門召開研商「蘭嶼地區推動租賃機車電動化」計畫（草

案）會議，透過行政部門彼此溝通協調，促使本案後續得順利推動

進行。 

(四) 本中心已協助交通部於 111年 6月 16日至 111年 6月 17日至蘭嶼

地區進行當地租賃機車業者座談會及電動車示範據點與推廣措施履

勘行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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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委員、交通部長官與電動機車業者合影 

 


